
债权转让合同

编号：

甲方(债权转让方、回购方): 安徽乐行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(身份证号码): 913416210822411227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凡春强

住所地：涡阳县团结路19号

乙方(债权受让方): _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(身份证号码):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

住所地：

甲方因融资需要，将所持有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乙方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及相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合同条款：

一、转让债权的基本情况

甲方所转让的债权为：经安徽国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(下称“国赢公司 ”)审核确认的债权依据为

LXJT-202103004的应收账款债权凭证(合同)记载的债权，债权金额为 万元，年利率

为 _%,计息方式为_每季付息一次，到期还本(每季末月的15日为付息日，最后一次付息日为到

期日), 初始债权人为_ 安徽乐行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, 主债务人为 涡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

司

二、 转让价

, 债权回购(付款)日期为乙方受让本债权1年后对应当月的25且。

款

债权转让价款为_ 元，支付方式为： 银行转账 。

请乙方将款项转入以下账户：

账户名称：安徽乐行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；

账号： 3610000010120100264398;

开户行：浙商银行合肥分行营业部。

三、债权转让手续的办理

双方在在签订本合同并付清转让价款后的三日内，由 _甲方_向安徽国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办理债权

转让登记手续，办理债权转让登记手续所涉及的系统服务费由 甲方_承担。

四、债权转让的通知

在完成本次债权转让登记手续后，双方同意委托安徽国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应收账款的主债务人

发出本债权转让的相关通知。

五、债权转让效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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